
立法會 CB(2)346/02-03(09)號文件

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2002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6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

議 員 意 見

樓曾瑞 不應要求候選㆟或選舉者在村內需住滿若干年才有資格。

(選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並沒此要求。)


